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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2)221/02-03(01)號文件

《《《《 2001 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委員會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委員會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委員會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日會議所提事項二零零二年十月二日會議所提事項二零零二年十月二日會議所提事項二零零二年十月二日會議所提事項

A. 自動徵收利息的機制自動徵收利息的機制自動徵收利息的機制自動徵收利息的機制

在十月二日的會議中，一些委員認為應有一個自動就贍養費欠

款徵收利息的機制，運作一如向判定債項徵收利息般。

就判定債項收取利息的現行做法就判定債項收取利息的現行做法就判定債項收取利息的現行做法就判定債項收取利息的現行做法

2. 讓我們首先列出《區域法院條例》（香港法例第 336 章）（下稱

“區院條例 ”）就判定債項收取利息的安排。該條例第 50 條列明  ─

“ (1) 判定債項的全部款額或判定債項當其時尚未清償的

部分款額  —

(a) 須孳生按區域法院所命令的利率計算的單利；或

(b) 在無命令的情況下，須孳生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藉命

令所決定的利率計算的單利，

計息期由該判決日期起至清償為止。

(2) 本條所指的利息，可就不同期間按不同利率計算。＂

3. 司法機構指出，除非另外指明，判定債項的法定利息  (即根據

區院條例第 50條孳生的利息 )乃由法院宣佈有關債項成為判定債項時

起計。一般來說，有關的法院命令不會提及過期清繳判定債項須繳付

利息的規定。判定債務人 (下稱  “債務人 ”)可直接付款予判定債權人

(下稱 “債權人 ”)、通過法律代表、或是向法院的會計辦事處付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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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債務人過期向法院的會計辦事處付款，該處的職員會向債務人出示

區院條例第 50 條，要求他在繳付尚欠的判定債項外，同時繳付利息。

應用在贍養費欠款個案的建議應用在贍養費欠款個案的建議應用在贍養費欠款個案的建議應用在贍養費欠款個案的建議

4. 由上可見，在法院宣佈有關債項為判定債項，才會孳生判定債

項的利息。換句話說，只有在法院確認某債項為判定債項的情況下，

判定債項的利息才會 “自動 ”孳生。雖然利息會在法院判決後自動孳

生，但法院卻不會自動確定某債項為判定債項，債權人有必要把案件

帶到法院要求裁決。

5. 在法院已發出命令強制執行某贍養令的情況下，我們原則上不

反對自動計算贍養費欠款利息的建議。這做法與處理判定債項的安排

一致。不過，我們不建議在法院頒布強制執行命令前就贍養費欠款徵

收利息，因為這做法偏離了處理判定債項的安排。

B. 向無理拖欠贍養費的贍養費支付人徵收附加費向無理拖欠贍養費的贍養費支付人徵收附加費向無理拖欠贍養費的贍養費支付人徵收附加費向無理拖欠贍養費的贍養費支付人徵收附加費

6. 委員在會上亦表示，法院應有酌情權向無合理辯解而拖欠贍養

費的贍養費支付人徵收附加費，作為徵收利息以外的另一項措施。而

向贍養費欠款徵收附加費的方式，可與徵收過期繳稅附加費的做法類

似。另外，當局亦可考慮為附加費設定上限，例如相等於贍養費欠款

三倍的款額。

7. 我們同意香港大律師公會指懲罰性措施有違家庭法精神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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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附加費隱含了某些行為應受責備的意思。我們曾研究有關訴訟案

件，結果顯示，當事人的行為並非在所有婚姻訴訟案件中均無關重

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同意向經常無合理辯解而拖欠贍養費的贍養

費支付人徵收附加費。

8. 我們認為可以有三種方式處理這個問題，即徵收附加費、徵收

利息或兩者同時徵收。

附加費附加費附加費附加費

9. 大部分贍養費個案涉及定期付款。由於定期支付贍養費的性

質，當涉及的時間是計算程式內的一個計算項目時，則不論是計算附

加費或利息，程式都須重複計算。有鑑於委員表明希望採用簡單的計

算方式，我們不建議根據每一期的拖欠付款來徵收附加費；我們的建

議是徵收一次過支付的附加費，這種徵收方式將同樣適用於支付整筆

款項贍養費的個案。

10. 除非法院另有指示，我們建議在任何申請強行執行贍養令的裁

決中，贍養費支付人須付予贍養費受款人按指定百分率計算的附加

費，加在欠款總額之上。由法院裁決當日起倒數，那些拖欠贍養費情

況最早發生在 6 個月以下、6 個月至 12 個月以下及 12 個月或以上的

個案，將分別按 10%、 20%、 30%逐步上升的百分率支付附加費。有

關的百分率會作為法院訂定附加費上限的指標，法院可酌情決定是否

向欠款徵收附加費，以及所應涉及的金額。法院一旦批准徵收附加

費，贍養費支付人所須支付的附加費便成為可追討民事債項，贍養費

受款人可循民事訴訟程序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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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逾期繳交稅款附加費的比較

11. 《稅務條例》 (香港法例第 112 章 )第 71 條載列 “有關繳付稅項

的條文 ”。以下是有關附加費機制的條文  ─

“(5) 在有任何拖欠稅款的情況下， [稅務局 ]局長可酌情發出命

令，將一筆或多筆總數不超過拖欠稅款總額 5%的款項，

加在拖欠稅款上一併追討。

(5A)在任何稅款被當作為拖欠稅款的日期 (不論該日期是在

1984 年 8 月 1 日之前或之後 )起計的 6 個月屆滿時，如以

下兩款項的總和中有任何款額尚未繳付—

(a) 被當作為拖欠的該筆稅款；及

(b) 根據第 (5)款加在該筆拖欠稅款上的款項，

則局長可發出命令，將一筆或多筆總數不超過上述未繳付

款項總額 10%的款項，加在該筆未繳付款項上一併追討。”

12. 根據上述條文，如有稅款被當作為拖欠稅款，稅務局局長便可

行使酌情權，飭令拖欠人繳付額外款項。我們認為以類似的方式賦權

予贍養費受款人徵收額外款項並不適當，因為—

• 兩者 (贍養費和稅款 )附加費的基礎不同。稅款是按應課稅

項根據訂明的百分比計算，而應課稅項巳在《稅務條例》

內有清晰的定義。贍養費則是由法院在考慮《婚姻法律程

序與財產條例》(香港法例第 192 章 )第 7 條所列明的因素

後所決定的，法院有酌情權更改贍養費的金額或解除支付

人支付贍養費的責任。

• 稅務局局長只是代表政府收稅，本身並非受益人；但贍養

費受款人卻是受益的一方。我們可見，贍養費支付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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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拖欠贍養費，以及應否支付額外款項等問題，將會引

起爭端。若判決由法庭宣佈，則雙方不會有爭議。

13. 逾期繳交稅款人士最初須繳付的附加費為 5%，在 6 個月後則

為 15.5%(未繳款項總額的 10%)。在現行法例中，雖然在某些情況下

的首次附加費為 10%(例如僱主沒有按照《職業安全健康局條例》 (香

港法例第 398 章 )的規定繳交分擔費 )，但附加費以 15.5%作為上限的

做法似乎相當普遍。

14. 在這 20 多年來，判定債項的最低利率是 6%，所以我們認為以

5%作為附加費的上限太低。把上限定為 10%則較為公平合理，並能

配合判定利率的最新走勢 (自二零零二年七月以來，判定利率為

8.125%)。因此，我們建議把首次向贍養費欠款徵收附加費的上限定

為 10%。

15. 在考慮以 6 個月作為期限單位來計算附加費時，我們已注意

到，就一些較順利的個案而言，由提出法律程序至應訊日期，一般需

時約 3 個月。由於我們建議計算欠款時間的長短是 自欠款首次出現

至判決日期，因此大部分個案都可能要根據附加費的第二個指標來計

算須繳付的款項。

16. 如果跟現行法例中有關徵收附加費的規定比較，建議中的附加

費比率看來有點偏高，但我們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是針對贍

養費支付人應該受到責備的行為。再者，法院可運用酌情權，豁免有

合理理由拖欠贍養費的支付人繳付附加費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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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利息利息利息

17. 在“《 2001 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委員會二零零二年

九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會議所提事項＂文件的 A 部，我們已重新檢討

了向贍養費欠款計算利息的方法。我們認為，該計算方法實質已反映

了計算利息的最簡單方法。有鑑於委員明確要求制訂一個簡單的計算

方法，我們準備收回向贍養費欠款徵收利息的建議，而改為採用附加

費機制。

同時徵收利息及附加費同時徵收利息及附加費同時徵收利息及附加費同時徵收利息及附加費

18. 既然部分委員認為計算利息的方法較難掌握，因此任何牽涉到

利息計算的機制都會產生同樣的問題。有鑑於此，我們不建議在處理

某些贍養費欠款的個案時，同時採用徵收利息和附加費的做法。

C. 法律援助署和社會福利署的有關支出法律援助署和社會福利署的有關支出法律援助署和社會福利署的有關支出法律援助署和社會福利署的有關支出

法律援助署法律援助署法律援助署法律援助署

19. 法律援助署 (下稱“法援署＂ )的執行小組共有 4 名專業人員、

11 名律政書記和 6 名文書主任，每月職員開支為 650,805 元。根據二

零零二年九月底的記錄，執行小組於該月內共處理了 2 997 宗個案，

其中 852 宗 (28.43%)與追討贍養費有關。涉及的職員開支約為 185,000

元 (佔總職員開支的 28.43%)。

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社會福利署

20. 社會福利署內兩類服務職員 (家庭服務和社會保障服務 )的工

作涉及追討贍養費欠款。家庭服務中心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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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在離婚人士及其子女未能取得贍養費時，向他們提供輔導和相

關的資訊，以協助他們向法援署申請採取有關的法律行動。至於社會

保障服務方面，所有未能收取或被前配偶拖欠贍養費的離婚人士，都

必須先提出申索贍養費或尋求協助以強制執行贍養令，才可領取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綜援＂ )。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職員在追討贍養費

時，會協助有關人士填寫表格，然後將個案轉介法援署，以採取法律

行動。上述工作雖屬家庭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和綜援申

請程序的重要環節，但只佔有關職員工作的一小部分，所涉成本微不

足道。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二年十月


